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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考評委員組成

    考評委員由本府遴選聘任，其成員組成為：考評召集人及副召集人於

    當年度辦理道路考評作業時，由本府工務局局長核派，其餘委員就下

    列有關人員聘（派）兼之：

    （一）本府工務局代表一人。

    （二）本府交通局代表一人。

    （三）本府環保局代表一人。

    （四）本府都市發展局代表一人。

    （五）本府社會局代表一人。

    （六）外聘專家學者四人（道路養護、交通工程各二人）。

    （七）身心障礙團體代表三人（僅評核「養護績效」考評項目）。

    前項委員得視考評年度情況邀集本府其他單位派員參加。

    考評期間所召開之各項考評會議，由考評召集人召集及主持，倘召集

    人因故不能主持時，由副召集人代為主持或由召集人另行指定。

    考評委員應親自出席相關考評會議，不得指派代理人。

六、考評內容

    考評內容區分為「管理績效」及「養護績效」，作為本市市區道路養

    護管理績效之考評基準。

    前項考評基準各分項權重分配內容、考評評分表項目及考評方式，依

    本府函頒之當年度考評手冊辦理。


